一、国家层面（基础法规）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
建筑节能的上位法，明确建筑节能的基本要求与各方责任。
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30 号）
规定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民用建筑的节能设计、施工、验收及使用管理要求。
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令 2025 年第 31 号）
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将碳排放评价纳入节能审查，是当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的核心依据。
二、辽宁省层面（省级实施细则）
《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》（辽发改环资〔2025〕856 号）
2025 年 11 月发布，替代旧版，明确辽宁区域内项目节能审查与碳排放评价的分级管理、流程、内容及责任，沈阳项目需严格执行辽宁省人民政府。
《辽宁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》
细化民用建筑节能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验收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要求。
地方标准（现行 / 征求意见）
DB21/T 4384-2026《近零能耗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程》：2026 年 2 月 7 日实施，规范近零能耗建筑施工与验收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
《公共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应用设计标准》（DB21/T，征求意见稿）：指导公共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应用设计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
三、沈阳市层面（地方执行文件）
（一）法规与管理办法
《沈阳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条例》
沈阳地方性法规，明确新建建筑节能设计专篇、施工图审查、节能信息公示、备案等要求，是沈阳建筑节能审查的直接法律依据沈阳人大。
《沈阳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》（沈建发〔2022〕XX 号）
提出绿色建筑、超低能耗建筑的审查要求与补贴政策（如超低能耗建筑 500 元 /㎡补贴）沈阳市城乡建设局。
（二）设计与审查技术文件
《沈阳市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
规范方案、初步、施工图阶段节能专篇编制深度，明确热工计算书、节点详图等审查必备内容，是审图核心依据沈阳市城乡建设局。
《沈阳市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审查技术要点（2020 年版）》
要求施工图必须编制绿色建筑专篇，审查不合格不予出具合格书，新建项目 100% 覆盖沈阳市房产局。
《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（JGJ26-2018）沈阳执行细则
沈阳居住建筑自 2020 年起按75% 节能标准设计与审查沈阳市房产局。
（三）审查流程与备案文件
沈阳市建筑节能施工图审查管理规定
明确审图机构对节能专篇、热工计算、材料性能的审查要点，不合格不得发施工许可证沈阳人大。
沈阳市建筑节能备案管理办法
审查合格后 10 日内，建设单位需向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机构备案沈阳人大。
四、核心审查要点（文件关联）
设计文件：必须含节能专篇、热工计算书、节点详图、绿色建筑专篇（按《编制深度规定》《审查技术要点》）沈阳市城乡建设局沈阳市房产局。
节能标准：居住建筑执行75% 节能率，公共建筑执行辽宁 / 国家现行节能标准沈阳市房产局。
审查流程：施工图节能审查→备案→核发施工许可证→施工过程节能监管→竣工验收节能专项验收沈阳人大。
碳排放：按国家及辽宁 2025 年新规，碳排放评价纳入节能审查，需同步编制相关报告辽宁省人民政府。
